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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及澄清公告

主要及關連交易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茲提述飛揚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所作出日期為 2024年 11月 19日有

關建議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公告（「該公告」）。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

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澄清及補充以下有關該公告的資料：

目標集團的資料及未履行溢利保證

向寧波真航收購銷售股份已於2022年10月15日落實完成（「完成」）。

根據原協議，寧波真航及目標集團向飛揚國際保證，自完成日期起計三年內，目

標集團的純利每年不得少於人民幣50,400,000元（「年度保證溢利」）及每月不得少於

人民幣 4,200,000元（「每月保證溢利」，連同年度保證溢利統稱為「保證溢利」）。倘

目標集團年度保證溢利或每月保證溢利的實際純利低於保證溢利，而寧波真航彌

補不足之數，則飛揚國際應根據協議支付相關期間的代價。倘寧波真航未能完全

彌補不足之數，則於相關期間應付的代價應按比例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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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目標集團的管理賬目，於以下所示月份，目標集團的實際純利及寧波真航根

據每月保證溢利須向目標集團支付的差額如下：

月份 實際純利 差額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2022年10月 33 4,167

2022年11月 545 3,655

2022年12月 2,596 1,604

2023年1月 3,787 413

2023年2月 746 3,454

2023年3月 266 3,934

2023年4月 3,150 1,050

2023年5月 (60) 4,260

2023年6月 3,287 913

2023年7月 6,688 不適用

2023年8月 1,464 2,736

2023年9月 335 3,865

2023年10月 (28) 4,228

2023年11月 (2,285) 6,485

2023年12月 (6,075) 10,275

2024年1月 1,458 2,742

2024年2月 (1) 4,201

2024年3月 14 4,186

2024年4月 397 3,803

2024年5月 (561) 4,761

2024年6月 (3,461) 7,661

2024年7月 (308) 4,508

2024年8月 (838) 5,038

2024年9月 (564) 4,764

2024年10月 (2,534) 6,734

寧波真航已償付 2022年 10月至 2023年 6月期間的一切所需差額。於 2023年 6月後，

寧波真航並無根據原協議項下的溢利保證安排償付所需差額，而飛揚國際亦無就

相關期間支付原協議項下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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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事項的財務影響

根據 (i)目標集團於 2024年 9月 30日的資產淨值約人民幣 20.1百萬元（其中約人民幣

12.0百萬元透過其於目標公司的60%股權歸屬於本集團）； (ii)出售事項所得款項總

額約人民幣 22.7百萬元；及 (iii)退款約人民幣 22.7百萬元（即目標公司分派予本集

團的股息總額，該款項須退還予目標公司），本集團現時預期將自出售事項錄得

出售虧損約人民幣 12百萬元。本集團出售事項的實際虧損有待審核，因此可能與

上述金額不同。

進行出售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於 2023年，本公司管理層認為航空業務的營運受到不同因素的限制，包括政府政

策、航線規劃及季節性等，且目標集團未能達到溢利保證可能為暫時性的情況，

其業務可隨時間而有所改善。因此，只要目標集團並無長期錄得重大虧損，本集

團對目標集團的業務發展仍然持樂觀態度。然而，由於目標集團的業務表現於

2024年仍未達到本集團的預期，且目標集團自 2024年 5月起長期錄得虧損淨額，

故本集團決定訂立終止協議。

此外，由於 (i)飛揚國際根據原協議向寧波真航支付的代價總額人民幣22,680,000元

相等於寧波真航根據終止協議應向飛揚國際支付的代價金額；及 (ii)飛揚國際將向

目標公司退還的股息金額人民幣22,680,000元相等於飛揚國際自目標公司收取的股

息總額，故訂立原協議及終止協議將不會導致任何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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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目標集團的資料

本公司謹此澄清，該公告「有關目標集團的資料」一段出現文書錯誤，目標集團的

收益、營運溢利╱（虧損）、除稅前溢利╱（虧損）淨額及除稅後溢利╱（虧損）淨額

應如下文所示：

截至2024年

9月30日

止九個月

截至2023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2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75,921 314,379 5,174

營運溢利╱（虧損） (3,110) (3,592) 5,174

除稅前溢利╱（虧損）淨額 (3,378) (3,578) 5,175

除稅後溢利╱（虧損）淨額 (3,381) (5,301) 5,175

上述資料並不影響該公告所載的其他資料，除上文所披露者外，當中所有其他資

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飛揚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何斌鋒

中華人民共和國寧波，2025年2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何斌鋒先生、熊笛先生、黃宇先生、吳濱先

生及陳惠玲女士；非執行董事沈陽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華敏先生、趙彩紅

女士及袁少穎女士。

網址：http: / /www.ifly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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